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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南省政务服务大厅导办帮办服务规范

为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和满意度，按照服

务企业和群众在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的全环节全过程，制定

“进门有引导、办事有辅导、全程有帮办、进度随时查、服

务可评价、结果免费寄”河南省政务服务大厅导办帮办服务

规范。具体如下：

1.进门有引导：各级政务服务中心（含便民服务中心，

下同）在政务服务大厅入口处配备引导员，主动热情、及时

准确为前来办事的企业和群众提供办事引导服务和问题解

答。引导员须取得行政办事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对前来办

事的企业和群众使用“请问您办什么业务”“请问您办什么

事”“请问需要帮助吗”等语言，主动了解办事需求，予以

解答相关问题，并将企业和群众引导至对应的咨询辅导区、

办事窗口区等，和对应区域的工作人员做好服务交接后，及

时返回引导工作岗位。

2.办事有辅导：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根据场地和业务实际，

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综合咨询辅导窗口或者综合咨询辅导

区或者区域咨询辅导区，选派政务服务中心专业咨询辅导人

员或者进驻部门业务骨干值守，为企业和群众线上线下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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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精准的政策讲解、办事咨询、问题解答、材料预审、指

导表单填写等服务；对拟办理政务服务业务的，咨询辅导时

应登录政务大厅管理系统出具一次性书面告知单。咨询辅导

人员上岗时，应佩戴统一工作标牌。

3.全程有帮办：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应当组建帮办代办队

伍，帮办代办人员统一佩戴“帮办代办”工作标牌上岗服务，

为有需要的企业和群众免费提供线上线下帮办代办服务，及

时协调解决办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
4.进度随时查：以省统一受理系统为各级政务服务中心

业务受理入口，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、“豫事办”、政务服务

大厅、自助终端等多端受理政务服务业务，企业和群众可以

随时登录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在用户中心“我的办件”中

查询办理进度。

5.服务可评价：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应当配备政

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价设备，保持设备可用。同步要设置全

省统一格式的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价二维码，为不愿现场

评价的企业和群众提供评价渠道。不具备条件的便民服务中

心，可以只设置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价二维码。各级政务

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业务受理或者办理完毕，应当使用

“请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”或者以同样的系统语音提醒主动

邀请企业和群众对窗口服务进行评价。严禁强制企业和群众

对办事服务和其他事项进行评价，防止评价扰民。

6.结果免费寄：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应当加强与各类寄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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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合作，根据企业和群众的意愿，及时将本级办理的且

在本级政务服务中心形成办理结果或者办理结果送至政务

服务中心的线上线下办理结果，免费寄送至企业和群众，助

力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“最多跑一次”。因客观原因不具备

免费寄送办理结果的，应当予以明示，并在企业和群众选择

办理结果寄送服务时予以书面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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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河南省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行为
基本规范

一、仪表形象

1.按照规定着装，佩戴工作标牌上岗，不穿拖鞋（凉拖），

保持衣冠整洁；

2.姿态端庄、自然大方，站姿、坐姿端正，在服务对象

面前不做不礼貌的举止；

3.不准纹身，工作时间不在身体各部位张贴纹身贴等；

4.不准染发（染黑发除外），不准留与身份不相符的发

型，不留长指甲，不染色指甲，不在指甲上镶配饰物；

5.化妆要大方适度，不化浓妆，佩戴饰品要庄重得体；

6.窗口服务台电话、电脑、档案材料等物品要按规定统

一摆放；

7.不随意吐痰、乱扔杂物等，保持窗口干净卫生。

二、服务态度

1.接待服务对象应主动、热情，服务用语规范、文明，

禁止冷漠生硬；

2.服务对象咨询有关问题时，要认真倾听，全面细致地

解答清楚，服务对象没有问到而在办理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问

题要一并讲清。要做到耐心热情、百问不厌，不准推诿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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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冷落、刁难、训斥和歧视服务对象；

3.做到“六个一样”，即受理和咨询一样热情、引导和

帮办一样周到、生人和熟人一样和气、干部和群众一样尊重、

忙时和闲时一样耐心、来早和来晚一样接待；

4.严禁对服务对象闹情绪、耍态度，当服务对象提出意

见、建议和批评时，要冷静倾听、耐心解释、不予争辩，做

到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。

三、工作纪律

1.严格遵守考勤和请销假制度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；

2.工作时间不办私事，不擅自离岗、串岗；

3.工作时间不扎堆聊天、吃零食、打瞌睡、玩手机（处

理工作事项除外）、炒股、购物、看视频、看小说、化妆、

玩游戏等，不做与工作无关的其他事情；

4.秉公办事，不得以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不得以任何形

式吃、拿、卡、要，损害服务对象利益。


